长政发[2011]12号

江阴市长泾东舜商贸物流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商贸企业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经营秩序，使商贸物流园的建设和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贸物流园内企业必需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第二章 设立

第三条 商贸企业经工商及相关部门批准方可设立。注册资本超过50万元人民币。经营除国家明令禁止和限制经营外的项目。 

第四条 申报商贸企业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
(二)所有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三)企业备用名称2-3个。
(四)法人代表个人简历。
(五)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五条 在申办人提供相关必需材料后，由长泾镇商贸物流园招商办公室负责从名称核准到申领税务登记证的全程服务。

第三章 管理机构
第六条 商贸物流园设立招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镇分管领导兼任，下设副主任一人，具体负责商贸物流园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管理办公室是商贸物流园的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商贸物流园内管理、工作人员守则等有关规章制度。
(二)协调处理商贸物流园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政策问题和部门之间的关系。
(三)决定商贸物流园的其它重大事项。
第八条 管理办公室根据情况定期召开会议，商量和决定相关事项。

第四章 房屋、场地租赁

第九条 商贸物流园向入园企业提供办公用房，每间面积20㎡左右，年租金5000元。

第十条 企业向管理办公室提出用房申请，由管理办公室统一安排办公室用房并与管理办公室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第十一条 办公用房采用先付租金后使用的办法，年租金一次性付清。

第五章 财务

第十二条 入园企业根据需要可配备专职财务人员从事开票、记帐等相关事务。
第十三条 不配备专职财务人员的企业，其财务活动可由商贸物流园会计服务站代理，代理费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收取。

第十四条 会计服务站由管理办公室与税务部门共同设立。

第六章 奖励办法

第十五条 管理办公室对新进商贸物流园的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

(一) 管理办公室根据其交纳增值税的多少给予新进园企业分段奖励:增值税交纳100万元/年以下的，给予交纳增值税部分6%的奖励；增值税交纳100万元一1000万元/年的，给予交纳增值税部分7%的奖励；增值税交纳1000万元/年以上的（含1000万），给予交纳增值税部分8%的奖励。

(二) 管理办公室给予新办进园企业交纳所得税200万以下，给予20 %的奖励；交纳所得税200万以上（含200万），给予25 %的奖励。

(三) 新办进园企业享受地方综合费免交5年的待遇，期满后视情况再确定。

(四) 新办进园企业开票销售额及所缴纳税金达到一定规模的重要客户，实行个案处理，给予特殊奖励。
（五）管理办公室根据进园企业实际开票及纳税额实行奖励，年终兑现。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阴市长泾东舜商贸物流园招商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长泾镇人民政府
2011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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